
111120232023..66..1212 星期一星期一

公告热线：0571-85311011公告热线公告热线：：05710571--8531101185311011 公告公告
法 院 公 告

2023年6月12日

（2023）浙0304民初2845号
范县巧五百货店：本院受理原告箭牌家居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与被告范县巧五百货店侵害商标权纠纷一案，
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方送达，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
义务告知书、浙江移动微法院诉讼告知书、廉政监督卡、
开庭传票、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司法公正码告知
书、民事裁定书、惩戒告知书等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3年8月3日14时30分在
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3）浙0402民初2990号
梅荣林：本院受理原告张东琴与梅荣林离婚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浙0402民
初299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原告张东琴与被告梅荣
林离婚。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50元，由原告张东琴、被告
梅荣林各负担75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交纳（被告
缴纳账户户名：嘉兴市南湖区财政局非税收入财政结算户；
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嘉兴南湖支行；账号为：
6228400347289408769，逾期缴纳将移送执行）。自公
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2023）浙0424民初1090号
王潮存：本院对原告海盐县通元顾氏建材商行诉被

告王潮存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兹公告送达（2023）浙
0424民初1090号民事判决书，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为送达。判决内容：被告王潮存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海盐县通元顾氏建材商行货款
13933元及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以尚欠货款为基数，自
2022年9月16日起按年利率4.9％计算至款项实际付清
之日止）、公告费65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之日起15日内向本人民法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生效。 海盐县人民法院

（2023）浙0424民初1152号
王潮存：本院对原告海盐县武原佳发建材经营部与

被告王潮存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兹公告送达（2023）浙
0424民初1152号民事判决书，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为送达。判决内容：被告王潮存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海盐县武原佳发建材经营部货款
2100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
向本人民法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生
效。 海盐县人民法院

（2023）浙0481民初1310号
程涛（公民身份号码342122197504165518）：

本院对原告郭士宇诉被告程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0481民初1310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程涛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
日内返还原告郭士宇借款10000元并支付利息（以
10000元为基数，自2022年6月1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
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算至
实际付清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上
述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54元，由被告程涛负担。公告费560元

（已由原告预交），由被告程涛于本判决生效后直接给付
原告郭士宇。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23）浙0481民初2686号
金水根：本院受理原告海宁市富龙湾皮革制品有限

公司与金水根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
你送达诉讼相关材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证据副本、诉讼风险提示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
书、程序转换裁定书、开庭传票、举证责任通知书等诉讼
材料。原告请求：一、判令被告支付货款17500元；二，由
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
内。本案适用普通程序审理，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天（遇节假日顺延）上午9
时在本院长安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判决。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23）浙0483民初3784号
杭州韵莱建材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106MA2KC7L23W）：本院受理原告嘉兴市正
宏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诉被告张照年、杭州韵莱建材有限
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被告杭州韵莱建材有限公司

无法以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遇节
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高桥人民法庭第一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23）浙0503民初1060号
杨梅：本院受理的原告施小平与被告杨梅的离婚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
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
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的民事判决书、判后答疑告
知书、上诉费通知书等。判决如下：准许原告施小平与被
告杨梅离婚。案件受理费300元，公告费560元，合计诉
讼费860元，由原告施小平负担。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
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3）浙0523民初1835号
陈斌：原告安吉新众友酒业有限公司诉被告陈斌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
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
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0523民初1835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陈斌支付安吉新众友酒业有限公
司货款40211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以40211元为基数，自
2023年4月14日起按LPR的1.3倍算至款清，利随本
清），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履行。如陈斌未按
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415元（已减半），
由陈斌负担，限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缴纳。本判决
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上诉费应
于上诉期满后7日内向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交纳，逾期
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3）浙0523民初498号
吴天福：原告李桂芳诉被告吴天福劳务合同纠纷一

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2023）浙0523民初49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
容如下：吴天福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李桂芳
劳务工资1270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以12700元为基数，
自2023年2月1日起按LPR算至款清，利随本清）。如被
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20元，
由吴天福负担，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缴纳。本判
决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上诉费
应于上诉期满后7日内向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交纳，逾
期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3）浙0591民初1201号
王云云：本院受理的（2023）浙0591民初1201号房

佳佳与王云云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请求：1、请求
判令王云云依法向房佳佳支付租金25700元；2、请求判
令王云云向房佳佳支付电费2000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
王云云承担。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独任审判人员通知书、诉讼须知
相关文书、廉政监督卡、司法公正在线告知书等诉讼文
书。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
届满后15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8月17日14时30分
在本院康山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届时未到庭，本院将
依法缺席审理判决。 湖州南太湖新区人民法院

（2023）浙0591民初1719号
邓武兵：本院受理的（2023）浙0591民初1719号原

告倪中平与被告邓武兵的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请求
被告立即支付原告劳务费9860元；判令被告以9860元
为基数，支付自2019年1月1日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逾
期付款利息，2019年8月19日之前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
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计付，2019年8月20日之后按同期
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
付；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支付。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
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

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独任审判人员通
知书、民事诉讼须知、民商事案件诉讼须知、人民法院
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廉
政监督卡、司法公正在线应用告知书等诉讼文书。自
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举证期限为答辩期届满
后15日。本案定于2023年8月22日上午9时00分在
南太湖新区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二楼法庭（红
丰路1516号）公开开庭审理，届时未到庭，本院将依法
缺席审理判决。 湖州南太湖新区人民法院

（2023）浙0602破32号
本院根据浙江大鱼造纸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23年

5月26日裁定受理绍兴弛尔贸易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
案，并于同日指定绍兴大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绍
兴弛尔贸易有限公司管理人。绍兴弛尔贸易有限公司的
债权人应在2023年7月21日（含21日）前向绍兴弛尔贸
易有限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东街
260号金丰大厦商务楼8楼绍兴大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
公司；邮编：312000；联系人；赵建强、樊丹萍；联系电话：
13004623610，13757580991】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
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
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
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
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
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绍兴弛尔贸易有限公
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
付财产。本院定于2023年8月4日14时30分召开第一
次债权人会议，会议召开方式请电联绍兴弛尔贸易有限
公司管理人。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
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如系自然人的，应提交有效身份
证件；如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
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
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
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
函。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23）浙0603破24号
本院根据尹再鑫的申请，于2023年5月18日裁定受

理其申请绍兴标冠纺织品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同
日指定绍兴大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绍兴标冠纺织
品有限公司管理人。绍兴标冠纺织品有限公司的债权人
应在2023年7月30日前（含30日）向绍兴标冠纺织品有
限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东街260
号金丰大厦商务楼8层绍兴大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
司；邮编：312000；联系人：赵建强、樊丹萍；联系电话：
13004623610.13757580991】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
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
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
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
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
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绍兴标冠纺织品有限
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绍兴标冠纺织品有
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23年8
月10日14时30分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会议召开方
式请电联绍兴标冠纺织品有限公司管理人，依法申报债
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如
系自然人的，应提交有效身份证件；如系法人或其他组织
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
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
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

（2023）浙0723民初852号
温州国晨包装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行歌贸

易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依其他方式无法
向你送达相关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及证
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原告请
求判令你立即返还剩余包装袋款项计111390.78元。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23
年8月10日上午10时整在本院第五法庭公开审理，逾期
将依法裁判。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3）浙0726民初1543号
浦江湛博工贸有限公司、胡坚勇、方群英、金佳颖、金

斯文：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浦江嘉银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与被告浦江湛博工贸有限公司、胡坚勇、方群英、金佳
颖、金斯文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
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传票、举证通知
书、证据副本、民事裁定书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8月2日上午9
时00分在本院第十七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3）浙0726民初1549号
季海英：本院受理原告吴珍珍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原告诉请：判令被告归还借款本金40000元和利息
56235元及以后利息（以30000元为基准按月利2%从
2016年3月14日至2020年8月19日；以10000元为基
准月利2%从2017年3月6日至2020年8月19日；以
40000元为基准从2020年8月20日起按LPR四倍计
算）。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0726民初
1549号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和民事裁定
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本
案由张向宇担任审判员，定于2023年8月1日9时00分
在本院第11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3）浙0783民初1641号
李恩典、方盈：原告东阳市和济典当有限责任公司与被

告李恩典（公民身份号码：3390051985XXXX3312）、方
盈（公民身份号码：3308211989XXXX402X）典当纠纷
案，已审理终结。现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五条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23）浙0783民初1641
号民事判决：一、被告李恩典、方盈应于本判决生效后10
日内归还原告东阳市和济典当有限责任公司尚欠当金
600000元并支付利息、综合费用（自2021年12月15日
起按月利率20‰计算至实际归还之日止，但应扣除已支
付的款项36000元）；二、被告李恩典、方盈应于本判决生
效后10日内支付原告东阳市和济典当有限责任公司为
实现本案债权支出的律师代理费15000元；三、原告东
阳市和济典当有限责任公司有权在600000元范围内
对被告李恩典、方盈共同所有的坐落于杭州市余杭区
南苑街道时间名座3幢723室［权证号：浙（2020）余杭
区不动产权第0129095号］的抵押房产折价或者拍卖、
变卖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四、驳回原告东阳市和
济典当有限责任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
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756元，保全费4120
元，合计14876元，由被告李恩典、方盈负担。被告李恩
典、方盈应于裁判文书生效后10日内向本院缴纳应负担
的案件受理费及保全费合计14876元，缴纳账户户名：东
阳市人民法院；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
阳市支行；账号：6228400387732034762，逾期缴纳将移
送执行。请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
内，向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东阳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83破28号之二
本院于2022年6月13日裁定受理浙江博友纳米等离

子设备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债务人已无不动产、
动产等财产，现债务人无财产可供清偿，已经不足以清偿破
产费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三条第
四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八条第
二款之规定，本院于2023年5月16日裁定宣告浙江博友纳
米等离子设备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浙江博友纳米等离子
设备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程序。 东阳市人民法院

（2023）浙0784民初1008号
宁波奉化韩洋厨卫电器有限公司、屠荣利、邬秋飞、

幸长清：原告徐法胜与被告宁波奉化韩洋厨卫电器有限
公司、屠荣利、邬秋飞、沈禄福、幸长清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结，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
达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由被告宁波奉化韩洋厨卫
电器有限公司支付原告徐法胜货款253808元，并赔偿逾
期付款利息损失（利息损失自2023年3月7日起按同期
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
1.5倍计算至款清之日止），款限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
履行完；二、驳回原告徐法胜的其他诉讼请求。如被告未
按上述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应当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406元，由
原告徐法胜负担393元，由被告宁波奉化韩洋厨卫电器
有限公司负担5013元。本案公告费650元，由被告宁波
奉化韩洋厨卫电器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
民法院；也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浙江省金
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30

日内到永康市人民法院521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视为送达。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2）浙0802民初6810号
郑汪军：本院受理原告陈宽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22）浙0802民
初6810号民事判决书，被告郑汪军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10日内归还原告陈宽借款本金450000元及利
息（利息自2022年10月12日起按月利率1.2%计算
至借款还清之日止）。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3）浙0803民初836号
吕林泉、袁春秀：本院受理原告江光勇诉你们承揽

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以下内容：1、（2023）浙0803民初836号
之一民事裁定书，原告撤回对被告吕林泉的起诉，本院已
裁定准许。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2、（2023）浙0803民初836号民事判决书，限被告袁春
秀于本判决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江光勇承揽款
18000元，并由被告袁春秀承担本案诉讼费用等。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
状。 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

（2023）浙0922民初124号
宁波市江北万顺基础机械工程有限公司、宋琪琪：

本院受理的原告嵊泗县朝新工程运输有限公司与被告宁
波市江北万顺基础机械工程有限公司、宋琪琪公路货物
运输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向你们送达相关诉讼文书。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
现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证据、开庭传票等。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原告起诉要点，请求判令被告支付金平
小岙渣土运输费148000元。你们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
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本案将于2023
年7月31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本案。逾期视为放弃答辩和质证的权利，本院将依法
缺席审判。 嵊泗县人民法院

（2023）浙1003民初496号
章纪国：本院受理原告吴兴华为与被告章纪国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向你送达裁判文书，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浙1003民初496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被告章纪国在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
支付给原告吴兴华货款60000元，并赔偿给原告从2023
年2月1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
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如果未
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00元，公告费
560元，合计1860元，由被告章纪国负担。自发出本公告
之日起，经过30日即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也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浙江省台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

（2023）浙1004民初1839号
潘猛（3310821988****0736）：原告浙江恒金融

资租赁有限公司与被告潘猛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
你外出住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
应诉通知书及举证通知书。原告要求：1、请求判令被告
支付全部剩余租金54680.59元并支付违约金（以逾期租
金为基数，自应付租金次日起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按
一年贷款市场报价利率4倍计算，截止到2023年2月2日
为3798.54元）；2、本案律师费3000元由被告承担；3、请
求依法判令被告以登记其名下的大众牌轿车（发动机号
CN2957）的拍卖、变卖、折价所得价款优先清偿上述债
务；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本案定于2023年8月8日
9时20分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至2023年8
月7日止。逾期将依法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更正：本报2023年4月27日第10版法院公告栏中，宁波
市镇海区人民法院（2023）浙0211民初170号，开庭时间
应为“2023年6月25日上午9：00”，特此更正。

本报2023年6月7日第11版法院公告栏中，衢州市
柯城区人民法院（2023）浙0802民初2639号，原告姓名
应为“江土财”，特此更正。

因律师事务所发展需要，浙江合创律师事务所（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31330000733802254J）与浙江迪盛律师事务
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31330000589025904E）双方决定：由
浙江合创律师事务所吸收合并浙江迪盛律师事务所，并依
法注销浙江迪盛律师事务所。合并后的浙江合创律师事
务所名称、住所、经营范围、负责人、章程不变。浙江迪盛

律师事务所原有债权、债务、财产均由浙江合创律师事务
所概括承受。敬希有关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 10 日内向浙
江合创律师事务所申报债权，有关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
当向浙江合创律师事务所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浙江合创律师事务所 浙江迪盛律师事务所
2023年6月12日

浙江合创律师事务所与浙江迪盛律师事务所吸收合并公告

序号

1
累计

原债权方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主债务人名称

武义县鑫鑫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担保人名称

应华安、吕虹

抵（质）押物

武义县鑫鑫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武义县茭道镇胡宅垄村的工业房地产

账面本金余额

19039746.94
19039746.94

账面利息余额
（含罚息、复息）

4824185.02
4824185.02

账面本息合计

23863931.96
23863931.96

代垫费用
（款项）余额

/

备 注

/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宁波海曙香溢融通金融服务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与宁波海曙香溢融通金融服务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编号
JX2-BW4HYJD-ZZ2305），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
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
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宁波海曙香溢融通金融服务有

限公司。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宁波海曙香溢融通金融服务有
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宁波海曙香溢融通金融服务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
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宁波海曙
香溢融通金融服务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

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浙商资产联系电话：13868989995，陈女士
香溢融通联系电话：13586996066，池先生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海曙香溢融通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2023年6月12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
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 2021 年 4 月 13 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

保人应支付给宁波海曙香溢融通金融服务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
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
讼程序的，并已由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

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
任。

东方前海利泰（深圳）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转让人”）与浙江茗发担保有限公司（现更名为浙江茗发融资担
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受让人”）于2016年签署《债权转让协议》
一份，约定转让人将其对杭州格胜工程机械有限公司、王仁淼、
邵和华依法享有的2014杭下商初字第2516号案件案涉债权转
让给受让人。现将债权转让以公告方式通知债务人，请各债务
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向受让人履行还款义务。

受让人联系方式
名称：浙江茗发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东新街道西文街蓝立

方10楼
联系电话：0571-85155101 特此公告。

浙江茗发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2023年6月12日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